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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社会研究中心

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分发。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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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印度妇女的状况：过去、现在和将来 

 圣雄甘地说：“男人离不开女人。如果非暴力是我们生存的法则，未来则掌

握在女人手中。能够深深打动心扉的莫过于女人。”  

 1995 年北京会议期间制定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为各组织在针对妇女的

重大关切领域开展工作确定了一个框架。 二十年后，它仍然被称为致力于增强

妇女权能的各组织的主要灵感源泉。  

 社会研究中心是 1983 年以来在印度开展工作的一个机构，致力于增强妇女

和青年的权能和创建一个人性化、公平和社会性别公正的社会，它愿通过本陈述

介绍我国妇女的状况。我们高兴地强调指出，在制定增强妇女权能的政策、为女

童提供更好教育的计划等方面取得了进展，虽然如此，对妇女的犯罪并未减少。

本组织一直在不断支持和推动“为妇女保留职位法案”，以便使妇女在决策机构

的影响更大。与此同时，我们正着手采取 Meri Shakti Meri Beti 这样的举措，以

解决针对胎儿性别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的问题，并通过我们的危机干预中心为暴

力侵害妇女的案件提供咨询和支持。  

 过去数十年，印度出现许多伟大的妇女改革家，她们是促进性别平等、公正、

增强妇女权能的火炬手，并解决了与青年和儿童相关的问题。尽管如此，印度还

是有大量妇女不断成为暴力的受害者，重男轻女的标准在这个国家仍然占据主导

地位。  

 强奸、家庭暴力、嫁妆不足受屈死亡、性骚扰、性挑逗和谋杀是印度妇女

普遍面临的挑战，而且，这些问题是妨碍她们发展和增强其权能的主要障碍。

妇女的社会和经济福祉是能够决定和促进一国发展的一个因素。在印度这样的

国家尤其如此，因为印度拥有 12.7 亿人口，女性人数高达 6.144 亿。为了在一

个性别平等的社会恢复这一信念，妇女运动应注重北京会议二十周年纲要确定

的 12 个重大领域。涵盖印度妇女社会经济方面的举措涉及这些领域，有可能推

动社会的积极变化。针对印度妇女的犯罪率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2013 年报告的

犯罪达 309 546 起。强奸、嫁妆不足受屈死亡、绑架和骚扰等事件也反映出 2013

年比上年增长 26.7%。  

 就妇女和贫穷而言，全国抽样调查组织报告称，2009-2010 年期间，农村地

区的女户主家庭和男户主家庭的比例为 118:1000，而城市地区的这一数字为

116:1000。女性参与的农业在印度占主导地位；然而，2004-2005 年和 2009-2010

年期间，2000 多万妇女脱离农业劳动力队伍，而在同一时期，500 万男子加入农

业劳动力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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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2011 年印度人口普查数据，印度女性的识字率已从 1991 的 39.3%上升

至 65.5%，在过去 20 年增长了 26.2%。  

 女性 2001 年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为 63.3%，而在 2011年，这一数字增至 65.4%。

过去几年，该国的孕产妇死亡率稳步下降，从 1997-1998 年的每 10 万人 398 人

降至 2011-2012 年的每 10 万人 178 人。全国家庭健康调查数据显示，1992-1993

年的总生育率为 3.4%，而 2005-2006 年为 2.7%。  

 在妇女参与经济方面，妇女受雇于服务部门的比例略有增加，但仍然只有六

分之一。普通工薪女工的比例大幅下降；然而，随着自营职业者人数增加，我们

看到了一线希望。  

 根据第三次全国家庭健康调查(2005-2006 年)，在农村部门，已婚妇女在获得

自身保健方面的决定权仅为 26%。在城市地区，这些数字分别为 29.7%、10.4%

和 12.2%。在决策机构，在 2012 年中央部长委员会的 74 个部长职位中，妇女仅

占 8 个。  

 关于人权问题，最近的两项立法干预措施已纳入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2013 年 10 月通过一项一般性建议，这确实是在冲突局势中争取妇女人权的

里程碑式胜利，并且表明委员会坚定地致力于时时保护妇女的人权。  

 为了处理提高妇女地位的体制机制，印度政府制定了一些法规、政策和计划，

以解决妇女关心的问题。《宪法》第 73 次修正案使 130 万当选的妇女代表参与地

方治理。  

 女性一直是生物多样性的主要保护者。由妇女创建的第一个环境保护工作者

运动是 Chipko 运动。妇女史和环境史上最大的另一个运动是绿化带运动。  

 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不断增多，因为对妇女犯罪的数量已从 1991年的 74 093

起增至 2012 年的 244 270 起。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在我们国家，与其他罪行相

比，对妇女的犯罪行为受到的处理较轻。  

 根据第三次全国家庭健康调查，20-24 岁已婚妇女有 47%在 18 岁或 18 岁之

前结婚。尽管童婚在印度是非法的，但在 2005-2012 年期间，在警方登记的童婚

仅有 766 例，这一事实显然表明社会认可这一习俗。  

信息技术已成功地为妇女在全球层面发出呼声和提出问题搭建了一个平台。据印

度工商会联合会的一份报告称，截至 2011 年，印度注册公司最高层管理人员仅

有 10%是妇女。这一数字表明无形障碍仍然存在，而且应任命更多的妇女就任最

高职位。  

 2012 年 12 月发生的尼尔哈雅强奸案在印度和国外引起强烈震荡，当时，一

名医科学生在德里一辆行驶中的公共汽车上惨遭 6 名男子轮奸。由于尼尔哈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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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和日常活动引起一大批人的共鸣，人们举行了一些街头抗议、集会和守

夜活动。  

 过去十年引人注目的一场新的革命是男子和男孩参与妇女运动，并且主要由

国家的青年人主导。在阻碍增强妇女权能的所有障碍中，这无疑是一场短暂的革

命，尽管如此，还有许多障碍有待处理和消除。  

 印度的宗法制度根深蒂固，在妇女离家自力更生方面划定了严格的社会文化

界限。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妇女为行使其权利反对重男轻女的标准，她们在许多

方面受到压制。从根本上说，这是民主理念的失败之处。  

 妇女的安全保障和权利是每一个政党的首要议程，尽管如此，妇女在管理机

构的参与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在分配预算的同时必定考虑到妇女安全保障预

算，但印度缺乏确保妇女安全的持久机制。尽管恢复实施像 Beti Bachao、Beti 

Padhao Yojana 这样的计划，但针对胎儿性别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这一核心问题仍

未得到解决。  

 为了使印度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必须摒弃重男轻女的标准，并要以可持续的

新办法满足现有需要和解决现有问题。为带来变化推行的最有效改革可能是实时

而不是在演讲或文件中落实各项法律和政策。 

 


